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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

一、實施範圍內建築基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、產業專用

區者，得申請增額容積，且最高以基準容積率之 20%為限，實施範圍

如附圖 1、附圖 2 及附圖 3。 

二、申請增額容積之建築基地符合下列二項情形者，得捐建公益性設施予

市府。 

(一)住宅區建築基地達 3,000 平方公尺以上，商業區建築基地達 2,000

平方公尺以上。但捐建公益性設施空間完整經本府同意，且減少

面積未逾最小基地面積之 10%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臨接 10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且臨接道路最小單一面寬達 10 公尺

以上。 

前項公益性設施應與增額容積同時申請，且增額容積應全數申請。 

三、前點捐建公益性設施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，並得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： 

(一)公益性設施應為經本府同意完整、合理區劃之空間，捐建之容積

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建築基地面積乘以基準容積率之 10%。 

(二)公益性設施捐建內容應包含相對應土地持分、必要之公共設施持

分（不得低於捐建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10%）、汽車及

機車停車空間（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每 150 平方公尺應設

置 1 輛，未滿 1 輛者以 1 輛計算），並繳納 25 年管理維護費用。 

(三)公益性設施應設置於建築物之第一層、第二層及第三層。設置於

第一層者，應設有專用出入口及 2 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

通道；設置於第二層及第三層者，應設有專用出入口、樓梯、昇

降設備及 2 公尺以上連接至建築線之戶外通道。 

四、建築基地除依第一點申請增額容積外，捐建公益性設施另給予容積（公

益性增額容積），計算方式如下： 

公益性增額容積=捐建公益性設施總價值／（公益性設施以上樓層平

均單價－直接成本單價－間接成本單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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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單價及總價值以估價方式計算，且應計入公益性增額容積免計容

積部分之價值。 

五、本市各機關公益性設施設置之需求項目及其管理維護費用單價，由市

府另行公告之。 

六、公益性增額容積核發前應與本府簽訂協議書，並應於核發使用執照前，

一次繳納 25 年管理維護費用及繳納保證金，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三個

月內完成捐贈公益性設施事宜。 

七、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申請方式、送審書件、容積價金及容積數

額估算方式等相關規定，由本府另訂之。 

八、計畫範圍內規定之增額容積適用範圍，應優先申請增額容積，增額容

積全數申請後，始得依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但屬於本計畫案公告之生效日前，已依規定申請在案者，得適用原申

請時之增額容積及容積移轉法令規定。 

九、已申請或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，且不增加基地面積者，其依規定

申請增額容積及公益性增額容積，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

定。 

十、本計畫案公告之生效日起，除本要點第八點但書外，原都市計畫書規

定增額容積內容不再適用。 

十一、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依原計畫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圖 1  機場捷運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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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1  機場捷運 A10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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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2 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特定區計畫機場捷運 A17、A18、A19 車站

增額容積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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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3  機場捷運 A20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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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4  機場捷運 A21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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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5  機場捷運 A22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  



 

23 

 

 

附圖 1-6  機場捷運 A23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圖 2  捷運綠線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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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1  捷運綠線 G01、G02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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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2  捷運綠線 G04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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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3  捷運綠線 G05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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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4  捷運綠線 G06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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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5  捷運綠線 G07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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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6  捷運綠線 G08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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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7  捷運綠線 G09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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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8  捷運綠線 G10、G11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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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9  捷運綠線 G12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 



 

34 

 

 

附圖 2-10 捷運綠線 G13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 



 

35 

 

 

附圖 2-11 捷運綠線 G13a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  



 

36 

 

 

附圖 2-12 捷運綠線 G14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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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-13 捷運綠線 G31 車站周邊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圖 3  臺鐵車站周邊及沿線增額容積實施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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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-1  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（桃園市都市計畫

及龜山都市計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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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-2  臺鐵車站（桃園站）周邊及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

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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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-3  臺鐵車站（中路及桃園醫院站）周邊及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

施範圍示意圖 

  



 

41 

 

  

附圖 3-4  臺鐵車站（內壢及中原車站）周邊及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施範

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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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-5  臺鐵車站（中壢及平鎮車站）周邊及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施

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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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-6  鐵路沿線 200 公尺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（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

道附近特定區計畫）示意圖 

  




